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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徽州的里书更换与私册流转＊

———基于民间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黄 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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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州民间留存的合同文书，记录了明清赋役史的关键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掌握

赋役册籍的里书职役在地方社会的更替情况以 及 鱼 鳞 册 交 易 并 逐 步 私 册 化 的 过 程，通 常 为 传 世 文 献 所 不

载，或语焉不详。透过这些赋役合同可以发现，里书人选存在着由一个大型宗族垄断或若干个小型宗族轮

流承担的现象，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土地交 易、税 粮 推 收 具 有 重 要 影 响。万 历 清 丈 后 编 修 的 鱼 鳞 册，在 官 府

和民众的推动下成为私册，甚至发生流转，往往被地方宗族势力保管、控制，并在清初的土地清丈中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这些细节表明，在宗族所形成 的 社 会 网 络 中，重 要 职 役 的 世 袭、赋 役 册 籍 的 私 册 化 与 土 地 资

源的控制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 赋役合同是民间社会针对各种赋役事务自行订立的一种契约文书，是研究明清赋役史的重要资

料之一。此类文书或以散件形式存在，或载于置产簿、誊契簿、合同簿以及家谱等簿册之中，包含的赋

役信息较为丰富，体现了民间社会应对赋役制度的种种策略以及民间社会内部的复杂关系，尤其能够

反映宗族、村落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就文书实物而言，赋役合同在徽州以外区域尚有零星留存，如《康
熙四十年侯官县孙元等税粮分割文书》①。但是，唯有徽州留存了至少上百件的赋役合同，且其中一

部分可与相关的宗族文书、官府文书相呼应，甚至还有一批记录相关事件、属于同一宗族的合同，具有

较长时段上的连续性。不仅如此，较早的赋役合同实物可以追溯到元代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年）祁门十都

谢智甫等的分家书。该文书实际上是一份分析户籍的合同，将一个总户头析分为民户、金户和弓手

户，制订了家族内部差役津贴等条规②，与明清时代的赋役合同性质完全相同。
从内容上分类，徽州赋役合同大致可以分为土地清丈、里役承充、户名更替、寄税纳粮、保甲乡约

等几个类别。除此之外，尚有不少内容较为特殊、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合同，如本文将讨论的鱼鳞册

流转、里书更换等，它们又与土地清丈和管理有一定的关联。在相关合同文书的研究中，较为引人瞩

目的是夏维中、王裕明利用休宁蓝渡村的一批合同厘清了明清之际土地清丈的不少细节，如人员佥点

与分工、文书签署等③。系统搜集这些赋役合同，当有助于推动徽州文书的深入挖掘和分类整理，亦

可丰富、提升我们对明清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的认识。
梁方仲在《明代粮长制度》中指出：明清时代出现一批专吃钱粮饭的“专业”人员，世代相传，掌握

赋税册籍，秘不示人④。这些 职 役 人 员 的 名 称 因 地 而 异，本 文 涉 及 的 里 书、图 正 等 便 属 于 这 一 范 畴。
这些人员如何做到“世代相传”目前尚不明了，他们手中秘不示人的赋役册籍，亦即所谓的“私册”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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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产生的，也还留有一定的研究空间①。以下拟通过几份赋役合同，探究明清时期基层社会如何应对

赋役负担以及掌握赋役信息，进而实现维护自身利益之过程。

一　里书的充任与更换

１．大型宗族对里书的垄断

里书（又称册里、册书）是明清都图里甲体系下的重要职役。在徽州文书中，尚存有一定数量的里

书合同，可以从微观角度观察里书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情况，尤其是这一群体的充任、更替及其对

赋役册籍的控制实态。《歙县三十三都柿木 吴氏文书》中一份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的合同便是代

表，移录如下。

　　立议合墨任事人吴广余、正银、明涖、承旺、明志、明彩、镛妹、方氏、正长等，尝闻人之有家，犹君之有国，君之

土地载于籍，庶民产业书于谱，至上下同一理也。缘因册里人乃广余之父明善经管，历年以来，造册进出分明，远

近花户称羡。自仙逝之后，所传子广义掌 管，秉 性 直 言，不 幸 而 辞 世。又 传 胞 弟 广 余 经 理，各 花 户 心 悦，自 推 无

能，不堪任职，是以邀集各花户的名明善户、正银户、观 大 户、至 诚 户、存 义 户、叙 辉 户、观 爱 户、正 兴 户、宗 禄 户 等

和同商议，另理贤能之辈接管。尝思国课重任，须当上年早期 造 册，下 年 投 柜 早 完。但 完 钱 粮，须 要 先 日 交 与 经

管者，众议悉照九户轮流挨管，每年二户，定管一年为则，毋得 绵 延。执 管 订 期，每 岁 新 正 初 四 日，上 首 进 出 照 应

明白，将册籍图书交与下首二户，一户执册，一户执图书，不得总执。若进出税等情，论价银多少，又论本甲、出甲

等情，须要二户轮管者同场。其收进税资，逐年照户派楚［出］。其轮年管者，每户出使费钱八十四文，逐年归缴，

不得拖欠。若有轮管私弊，查明责罚七折钱一两二钱。自议之后，不得倚强欺弱，以私害众，务要同心相应，倘有

户内私放暗箭，虫生腐内，甘罚钱加倍。倘有户内如违规款者，又若有 户 外 人 等 生 端 户 内 等 情，九 户 出 首 呈 官 究

治。所费用银，照户均出。今欲有凭，立此合墨一样九纸，各执一纸，永远大发存照。

今将规款详陈于后：

一议，本甲户内上税，每号收税礼钱八十四文。

一议，本甲出税，论契价五两之内，收税资钱八十四文。又议，五两之外契价收税礼钱一百六十八文。

一议，出推外甲，论契价多少，收税资钱五分。

一议，本年推收，不论本甲外甲，若延来年，议定税资加倍，无辞。

一议，每年新正初四日，上首将进出推收造册谱订立，交与下首二户，现成送册定期春二月交送。

大清光绪十六年四月　日立议合墨任事人吴广余（押）、吴正银（押）、吴明涖（押）、吴承旺（押）、吴明志（押）、

吴明彩（押）、吴镛妹（押）、吴方氏（押）、吴正长（押）

族奉书人雨亭（押）②

上述合同中，里书一职遵循父传子、兄传弟的传承顺序，其余花户对此心悦诚服，足见里书在民间社会

是世袭职役的事实。当里书自觉力不从心、难以为继的时候，则产生了变通的办法，通常有赖于宗族

内的互助，确保其不落入外姓之手。
休宁四都十图潜溪汪氏承当十甲里书，也是“世守无异”。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汪元昌兄弟与

汪廷信叔侄朋充里书，因汪元昌“业儒”，其弟汪元基、侄子汪廷信皆在外经商，遂改由汪廷籥顶替四年

半③。可见，潜溪汪氏里书一职在清初便是族内共同承顶。柿木 合同同样反映的是宗族内部共同

承当里书职责的实态。其证据就是合同的署名，不仅九人及其所代表的九个户名皆为吴姓，书写者吴

雨亭更是以族内人士自居。与潜溪合同所不同的是，本合同展示的是一个由里长户（总户）稳定垄断

里书（一图通常只设一个里书，参见后文所述）后，其下子户间进行的协调，从一个子户专职到九个子

户轮流。从合同的签署来看，不能继续独自承当里书的吴广余对应的就是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明善

户”，其余八户亦如此。每年有二户共同掌管，每年正月初四日，“上首进出照应明白，将册籍图书交与

下首二户”，下首二户“一户执册，一户执图书”，说明册书在吴氏族内两两轮充的同时，还采取分别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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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有村松佑次：《近代江南の租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０年版，第１６～１７页；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

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歙县三十三都柿木 吴氏文书》，刘伯山编：《徽州文书》第４辑第１０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１页。

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附录《休宁汪姓誊契簿辑要》，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３页。



管不同赋役册籍的办法，互相制约，以维持轮充秩序。

正是在这一众人共同掌管的过程中，里书的职责需要专门订立条款进行明晰，如此一来，便将这

一职役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功能呈现出来。就本合同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汇收钱粮。清代前期曾对里长、里书（被时人认为是里长禁革之后的变种异名）等人的

包揽进行禁革，试图以滚单、顺庄等方式取而代之①。但是依照上半年编造赋税册籍、下半年将钱粮

自封投柜的原则，族内各户需要先将应纳钱粮“交与经管者”，即里书。尽管此时里书由一人垄断演变

为两户共同承管，但这样的职役人选在基层社会仍旧存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地方官府的禁革举措

并不彻底，或者说存在一定的弹性。凡有利于官府钱粮征收的事项，未必一律革除。如柿木 这一交

通不便的僻远山区，则默许其税收中间人存在。有研究者指出，由于自封投柜制度在技术和效率上的

缺陷、州县考成与财政盈余分配等因素，使得里书、书差等职役的包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②。实际上，

由于里书掌握了一定的赋税产业册籍，官民在处理相关事件时，不得不依赖于这类角色。如乾隆三十

九年（１７７４年），歙县张文乾因“契据券约”遭火灾焚毁，请求县令发给票据以保障自身产业。但是县

令需根据里书张文六提供的税业字号方能颁给正堂票③。又如，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年）七月，休宁二十

一都二图十甲需要新立“程留余”户，县令需要“该图册书查明该户契载税亩”，以便编立新税户后，“该
册书毋得舛错索需”④。显然，县衙并没有税户的确切产业记录，立户需要得到里书的查核确认。这

也是里书掌握赋役册籍的力证。

另一方面，契税推收也是里书的基本职责。每年正月初四日，柿木 的现年两户里书（即上首）需

将各项进出推收税额编造“册谱”，即所谓“庶民产业书于谱”，交给下一年份的两户里书（即下首）掌

管。由于土地产业皆为吴姓所有，故而里书一职实际上成了宗族内部产业的管理者。

据歙县桂溪项氏族谱记载：该族祭田产业众多，“税装各甲立户供粮，因思支丁繁衍，贤愚不齐，而
司赋册书最易滋弊。设有不肖勾同册里盗卖出税，均难逆睹，比至败露，议罚已后。而祀事之兴废，诚
为可虞。查本里册书，共有十甲，惟四甲属陆姓，余甲皆系支下，且分属各门。爰于乾隆三十年将祠户

分装九甲，每甲一户，每田一号，亦分九甲纳粮，即续置续捐田亩，亦照此式，庶不致有盗卖、盗税之事，

而祭产得以永保也已”⑤。这反映了明清时期大型宗族试图垄断图甲体系的本质。由于里书掌握了全

甲的产业登记，可以从中舞弊，发生盗卖事件。而桂溪项氏通过析产立户的方式控制了通图（里）十甲中

九个甲的里书，族内祠产分别登记入九甲，互相牵制，从而有效地管理和保障族产。与之可形成对比的

是康熙年间歙县汪氏的吴清山祠墓纠纷案。吴清山汪公庙位于歙县一都二图九甲，系汪氏宗族的免征

税产业。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项里殷氏强占该处产业。据汪氏称，“册蠧殷德岿、殷胡衍，劣蠧殷锦

瀛、殷之凤串同地棍殷怀光、殷棣友等擅改印册，强占免征”。为首的殷德岿即为里书。“查万历年间鳞

册及一都二图九甲清册，载明免征吴山庙字样，系地字十五号，计税九分七厘九毫，班班可考。惟殷德岿

所执一甲之册，见［现］业下则止注神基二字，且更换新纸五页，与各册互异”⑥。可见，殷氏企图利用汪氏

看守祠墓之支派衰微之机侵吞产业。其手段就是依靠自身掌握册籍的权力与便利，上下其手，改动簿册

记载。正因为里书的特殊作用，宗族将其视为族里的重要力量予以褒奖。如绩溪华阳舒氏就规定：“市
四图八甲税书每年冬至给发猪胙一斤，系宗祠新头内发。其图差之猪胙，系支祠助祭会内发。”⑦

至于契税推收的具体收费规定，由于交由众人承管，故需要在合同中以“规款”的形式明确注出，

并以本甲、外甲相区分。但歙县三十七都地方税书的收费标准与之不同，主要依据产业类型。当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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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由一图九甲订立的“公议承管税书合同”所附条款称，“又议，过税资□，田每亩□
一千二百文，山地每千四十文，屋宇每千五十文，屋基风水加一照算。不得生端勒扰”①。这类数据，
在契约、推税票等文书中较为罕见，为土地产业买卖和相关税收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线索。例如，一户

罗姓宗族分家之后，“意欲各纳各粮”，不料里书索费过高，于是三房议定，田地税亩仍不分拨，每年应

派钱粮共同缴纳②。由此可见里书收费对于分家、纳税的影响。而前引各合同中的收费标准，在当地

产生何种影响，有待进一步考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柿木 合同订立之后，当地不少契约中都标有“再不另立推单税票”的字样，

而在此前的契约中并未出现过类似现象。这一情形或说明了其收费存在不合理处，故当地产业交易

开始逃避里书这一环节，以减少中间的手续费用。然而，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解释：“规款”中有“税资

钱”和“税礼钱”的区分。本甲之内的出税，由于之前有上税的礼钱８４文，这里只要交应缴的税费，这

一费用应上缴官府。五两以外加倍收礼钱，当是甲内发生产业买卖时，不再向官府申报推收手续（即

不立推税票），免去契税，但需要到里书那里登记，缴纳相关手续费。这是甲内土地产业交易的规矩。
至于甲外产业转移，则采取另外一种收费方式：收取契费的５％（五分），作为“税资钱”。考虑到合同

是由吴姓宗族共同订立，订立者以子户为单位，可以认为甲内外是族内外的一种表述方式。甲内或族

内的产业交易，以吴姓里书为中介，采取免立推税票的方式；甲外或族外的交易，则采取另外一种收费

方式。这也反映出里书对社区土地产业信息的掌握。

２．若干小型宗族轮充里书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项职役，并不是所有大族都能稳固地垄断里书，小姓间也可以通过轮流充

当的形式保证相应的权益，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份“更换册书合同文约”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立议合同十一都五图三甲、四甲、五甲、六甲、八甲、九甲、十甲等，原自分图，税册清楚，钱粮早完。因一甲户

丁汪茂，父传子袭，充当册书，至今三十余载，年久成奸。各甲税册是［失］实，丁甲是处［失据］，飞粮走税，或多或

少。是以人心不定，钱粮拖欠。今轮原墨六甲应充册书，以曾上年正月二十六日十排议举六甲叶弘接顶承充，蒙

官准认。不料汪茂巨势，仍收乱付不休，是以身等覆议公呈，以杜后患。自今面议之后，如有贿情等弊者，公罚白

银一两六钱众用，仍执合墨呈官理论。其册书六甲充当五年以满，仍遵康熙四十年原墨顶充无异。今欲有凭，立

此合墨一样，各执一纸存照。

雍正元年三月廿一日合同

十一都五图三甲余盛（押）、余庆（押）；四甲程德胜（押）、程记（押）；五甲胡勋（押）、胡坤（押）、胡记（押）、胡荣

（押）；六甲叶正兴（押）、叶金贵（押）；八甲叶明（押）、叶进（押）；九甲叶儅（押）、叶盛（押）；十甲汪岩（押）③

婺源都图文书所载十一都五图的户名，三甲至六甲、八甲至十甲分别是余庆、程德胜、胡勋、叶正

兴、叶进、叶尚盛和汪岩④，与上述合同各甲的署名、族姓大体一致。而且合同所提及的汪姓，恰好都

在五图一甲、二甲和七甲的户名中。而合同中的“原自分图”，是指清初徽州各县图甲制调整举措之一

的“增图”⑤。据康熙三十二年《婺源县志》记载，十一都“原二图，康熙二十九年奉宪增四图、五图”⑥。
综合这些信息可以判定，该合同所反映的是婺源县十一都五图的情况，基本内容是七个甲的各姓共同

抵制一甲汪姓对里书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二甲和七甲也是汪姓，却没有签署合同，可以想见汪姓

里书势力或许达到三个甲，在一图范围内成为“巨势”。至于第十甲的汪岩户则较为特殊。该户虽为

汪姓，却与其余各甲共同签署合同，反对一甲汪姓的垄断。栾成显曾指出，“徽州地区自明代以来，既

有里书、册书，又有册里。所谓册里，本是各里第十甲排年里长，而第十甲排年，皆值大造之年，于是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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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傅兴亚、傅则恒：《赋税遗珍话税收》，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６页。按，该 合 同 为 傅 氏 父 子 收 藏，出 版 时 并 未 注 明 归

属地点。据合同所载都图名称及潘岭、郎 等地名信息，可知其坐落在歙县。

本书编委会编：《故纸堆》丙编《清咸丰二年分单》，第２５页。
《清雍正元年十一都五图更换册书合同文约》，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原黄山市博物馆）藏。
《婺源都图九口十三田》，清代抄本，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惠赐复印件。

关于徽州的“增图”问题，参看权仁溶：《清初徽州的里编制和增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３期；黄忠鑫：《清代前期

徽州图甲制的调整》，《清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康熙《婺源县志》卷二《疆域·乡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６７６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１８１页。



管造册，或又称册年里长”①。由此可以推测，汪岩户或为另外一支汪姓，或因为处于第十甲这样特殊

的位置，为了争回里书，故与叶、胡、程、余四姓联合。
由于该合同为散件，未能得见其中提到的“康熙四十年原墨”。不过，婺源十六都四图订立的合约

条款可对其做一定的补充：“其册书过图只举一人，从一甲充起，每甲承充，五年一换，将册底付下首挨

次轮充，无有买底之费。如逢大造之年，众甲粮帖纸张。每年值年之甲，贴费银一两与册书，作丁甲纸

张用。”②该图也是康熙二十九年成立的新图。结合这两个图的合同来看，册书应为五年一轮，各甲皆

有资格充当里书一职，交接时不能勒索其他甲户。而一甲的汪茂垄断这一职役长达三十余年，本轮应

为六甲承担，即合同所谓的“六甲充当五年以满”，却受到汪姓里书的阻滞，故为其他各甲所反对。从

合同的订立来看，此次更换似乎获得成功。一甲汪姓被诸姓联合排除出里书一职。由于十一都五图、
十六都四图等都是康熙朝新增图，图内各甲是“邀集附近亲族”重新组成的③。其里书人选及其世袭

垄断所具有的不稳固性，反映出新、旧图甲在内部格局上的微妙差别。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福建同安县积善里白礁乡的示禁碑也有类似的记录④。该里册书本由里

民推举，但里书勒索成性，蒙混舞弊，故该里中的训导、生员、家长等人请求官府进行惩戒约束。这说

明里书一职并不是一开始就世代相承，而是通过轮流承充、共同选举产生，随着职役逐渐被个别专业

人员长期垄断，形成了世袭的现象，即便如此，里书也不断受到来自乡族和官府的约束。
总之，从整体趋势来看，清代前期（康熙至雍正时期）地方性征收由官府科派的杂泛差役转变为书

役的勒索陋规⑤。上述里书相关文献的发掘，体现出此类职役与地方宗族网络的复杂关系。无论是

大型宗族内部的共同承担与相互牵制，还是各个小型宗族的轮流承充，都说明里书对地方利益的保障

具有重要作用，这也使得民间社会对职役世代相承的理解与运作有所不同。里书之类职役人员的“世
代相传”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除开独力承当的例子，似乎在宗族、图甲等组织内部共同承充的例子也

颇为常见。如此一来，较之代代相承的现象，此类职役人员的权力来源显得更为重要，须予以讨论。
笔者以为，他们手中掌握的私册是一关键因素。

二　鱼鳞册的私册化

本文讨论的“私册”，主要是职役人员手中所掌握的关于赋役信息的文本记录，既有官府册籍的原

件和留底，也包括职役人员自我编造的相关册籍。从前述里书的运作来看，鱼鳞册应该是诸多私册中

颇为重要的一种。徽州文书《槐溪张氏茂荆堂田契册》收录有一份独特的明代合同，其内容涉及明末

民间鱼鳞册交易，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立合同人张尚涌、张之遵、张之问，今三人合志，各出银一两五钱，共计四两五钱，买果字号册二部，夜字号册

一部，共册三部。其册若放一处收贮，日后 参 阅 不 便，以 此 嘀 议，各 收 一 部，凭 阄 收 贮。尚 涌 阄 收 果 字 二 号 册 一

部，之遵阄收果字号一号册一部，之问阄分夜字号册一部。务 宜 珍 藏，毋 得 损 坏 及 私 借 人 观，以 致 有 失。如 失 一

本，则全部之价坐落收贮之人全赔。若三人之中查看字号，则 将 已 收 之 册 抵 换 彼 收 之 册 观 阅。阅 毕，又 相 交 换，

照前阄执，不得混乱，致日后无凭稽查，如违议罚。但册虽是阄收，其实俱三人公众，不得因收据为己有。仍有光

字号册，倘有后来卖者，亦是三人均买，如 此 公 买，于 价 易 办，于 阅 又 便，诚 为 两 美。今 恐 无 凭，立 此 合 同 一 样 三

张，各执一张为照。

今将三个共出买册四两五钱开支于后：

支三两六钱，册三部；支二钱，偏手；支三钱，谢中；支二钱四分，酒水；支三分，脚力；仍一钱三分，刊版。

崇祯十四年九月十五日立合同人张尚涌（押）、张之遵（押）、张之问（押）

代书中见张珍盖（押）⑥

这里提到的“果字号册”“夜字号册”应为鱼鳞册。明清时期徽州的土地管理，皆按照“千字文”顺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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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⑤

⑥

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４５页。

③　《婺源十六都四图十全会簿》，清同治年间抄本，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地方文献研究中心藏。

王日根：《从碑铭看清代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刘钊等主编：《厦大史学》第１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３页。

山本进著，李继锋等译：《清代社会经济史》，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１５页。
《槐溪张氏茂荆堂田契册》，清代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行编号，并依次攒造鱼鳞册（亦称鱼鳞号册、保簿等），作为征收赋税的基本依据。合同里提到三人相

互交换“查看字号”并在誊抄土地契约的簿册中收录该合同，都证明这些所谓的“号册”便是鱼鳞册。
《槐溪张氏茂荆堂田契册》原无坐落标识，但据册中反复出现的土名环珠里、张村以及三图二甲张

可敬户、二图二甲张奇勋户等信息，结合都图文书《休宁县都图里役备览》《休宁县都图甲全录》可以判

断①，该田契册系明天启至清雍正年间休宁县七都张村张氏宗族田契、合同、文约的汇总。在《休宁县

都图里役备览》中，各都图常记录有三个土地字号，分别是万历、顺治、康熙三朝土地清丈后所分配的。
七都一图至三图的万历字号正是合同所提及的“夜”“光”“果”三个，这也与前面考证的田契册指示的

位置一致。
这份合同记录了休宁县七都张尚涌等三人合伙购买本都万历朝鱼鳞册的事实，共有三册，分别是

第一图两册、第三图一册。购置之后，三人分别收藏，立下管理条例：不得私自借阅；三人查阅之时，互
相交换，阅毕再换回等。合同还提及，如有第二图鱼鳞册出卖，三人仍合伙购买，共同收存。合同末

尾，还详细列出此次费用的使用情况，展示了鱼鳞册民间交易的实态。
至于张氏购买鱼鳞册的缘由，《槐溪张氏茂荆堂田契册》收录的赋役合同中透露了一些信息。康

熙九年（１６７０年）名为“当里役墨”的合同称：“祖采公认充粮长，叔祖乐公认当里长，历年无异。”根据

明初制度，粮长多指派本地大户担任。可见，张氏宗族一直是当地的重要势力，不仅控制有一定规模

的土地产业，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张氏在担任里长期间便掌握了实征册，在合同中订立了这样的

规则：“推收册底，经手收贮，以便稽查。其实征册输至册年，上首即交付下首誊写完，原册仍付上首，
不得生端刁难，以误公事。”同时，“鳞册若成，必造纬册，本图归户贮库”。那么，当有鱼鳞册这样重要

的赋役册籍出售时，张氏自然不会错过机会。此外，地方官府的推动也很重要。休宁知县曾乾亨曾广

泛刊印鱼鳞册（保簿），以方便百姓查询相关产业和税额。
　　休宁县为酌定刊刷保簿，以便稽查，以垂久远事。照得国初丈量，原设保簿，便民经业，立法甚善。今奉明旨

清丈，民业更新，若照先时保簿尽图填写，费用浩繁，致势家则有，弱民则无。后世疆界纷更，稽查实难。为此，欲

垂永久，酌定画一之规，行令总书等骎［锓］梓印刷，广布刊行，以遗佥业人民，使有凭据，后世本本相同，不致滋生

异议，为尔诸民奕世悠远之计。所顾世世相承，人人共守，不蹈去籍之害，而增让畔之风，岂非本县与地方所深幸

哉！

知休宁县事吉水曾乾亨书②

这一措施在基层社会的推行情况有实物证据。现存万历九年《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丈量保簿》之
首就载有上述告示的全文③，略有不同的只是总书姓名“吴曰敬”和曾乾亨的“赐进士”身份在方志中

都被省略了。《休宁县二十五都八图丈量保簿》的册首则载有万历二十四年的说明文字，更详细地记

录了万历年间刊印保簿的经过。
　　县主思虑休民产土，分法繁琐，基墓价重，强弱似难归一。立 设 保 簿 之 规，印 发 序 文，责 令 锓 梓 装 刷，行 迹 相

同，弊奸难施，是非可辨，无所容私。板料备成，预造数里，诸人称赞古今初起美事。嗣因税粮未清，概县查对，父

故停止，退役归农。复思清丈千载奇逢，同板保簿传流永世，乃 民 业 更 新 之 本，实 黄 册 契 税 之 源，佥 业 世 守 为 凭，

续置推收有据，人户无惰虚粮，县总派征有维，止奸猾之强并，定奕世之根源，实为便民。公务委任，不得克终，秉

心预呈府县，千里赴告抚道，俱蒙批县示谕各乡准造。俯思当 道 无 人 提 调，焉 能 概 县 通 行。据 凭 图 正 原 丈，查 对

册底，将本都八图男字保簿造完，售散该图十排业户诸人得见，毫弊难生④。

可见，曾乾亨广泛刊 行 保 簿 的 做 法 一 度 遭 到 挫 折，仅“预 造 数 里”。不 过 此 后 经 由 民 间“千 里 赴 告 抚

道”，终于得到批准。二十五都八图主要依据图正的清丈册底刊印保簿，然后发售给本图十甲诸户。
这表明，鱼鳞册（保簿）的翻印是得到官府认可的，其流传和销售范围只限于本图内的人户。因此，明

末七都张氏购置的其他图的鱼鳞册，从源头来看，是地方官府希望以万历清丈的结果为依据，整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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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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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休宁县都图里役备览》，清代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休宁县都图甲全录》，清代抄本，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万历《休宁县志》卷三《食货志·公赋》，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丈量保簿》，明万历年间写本，上海图书馆藏。
《休宁县二十五都八图丈量保簿》，明万历年间写本，上海图书馆藏。按，此条资料线索，承蒙 日 本 熊 本 大 学 伊 藤 正 彦 先 生 告

知，谨申谢忱。



会秩序，革除胥吏、豪强对土地赋税的侵蚀，允许民间翻印鱼鳞图册，让土地赋税信息不再为个别人所

垄断，从而导致了所谓“私册”的盛行。民间社会视其为有价值的物品进行交易，也是理所当然。
鱼鳞册成为私册的记录时有发现。梁方仲见康熙年间歙县鱼鳞册中有“内有漏缺抄补拈上不可

泄漏”等语，断定此册“当系当时的粮书等胥吏自己掌握的税册”①。笔者所见绩溪县九都二图“效”字

号鱼鳞册上载有“经理国家之实，予录果费其心，后人切勿轻弃，藏用决有千春”等告诫字样②，同样说

明了抄录者对鱼鳞册潜在价值的重视。尽管我们现在尚不能了解这些册籍是由于明末动乱从官府流

出的，还是其他拥有鱼鳞草册者（如图正）出卖的，但是拥有鱼鳞册能对张氏带来一定的好处是毫无疑

义的。一方面，明清时期，土地流转加速，推收无常，宗族通过垄断赋役册籍，能够借助相关记载，明确

自身所控制的产业的归属，而一些不法之徒甚至借机篡改，扩张产业。休宁隆阜戴氏就遇到一桩疑

案。戴氏四世祖戴充“葬本里遐阜源……本支裔孙兰经业，其税不知何时所失，忽于康熙辛巳年范家

墩程悠远先葬其妻与山上，后又开一穴出卖。本家逢亮、逢时二公支下子孙察知，到县堂橱查册，万历

九年竟未佥业，戴氏毫无税存册，其税尽属程殿。其后程殿又卖与孙姓，孙姓又卖与程悠远。本家支

下用价十余金赎回，其税归在文昌会内”③。尽管戴氏宣称遐阜源为自身所有，甚至私家册籍可能就

有记载，但是具有法定意义的只有佥业记录④。不知是戴氏自身疏忽，还是他人篡改了册籍（鱼鳞册

或实征册），该产业实际上已为异姓占有，戴氏只得花钱赎回。到了戴氏二十四世戴民安时，“公一生

并先世产业田园账目，缕 缕 委 曲 皆 知。当 十 二 图 册 里，所 藏 书 籍、板 册 俱 寄 富 昨 汪 壻 家”⑤。显 而 易

见，通过担任里书等职役，便能充分掌握赋役册籍，进而掌握地方产业归属信息。另一方面，由明至

清，徽州图甲赋役格局相对稳定。清初钱粮征收以万历原额为准则，曾强调将前朝“一切紧要图籍，俱
著收藏，毋失”⑥。拥有鱼鳞册，便在地方社会中掌握了一定的特权。《槐溪张氏茂荆堂田契册》收录

的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当图正墨”提及：为了应对土地清丈任务，考虑到“本都图地里间隔广阔，各业

更改存没，分析不一，系干重务，实难独力管承。本甲各户今虽另籍，原系一脉流传”，故而张氏族人推

举张时旸、张之遵、张之问、张同溶四人具体负责，“立墨串名‘义朋’，具认承役在官”。张之遵、张之问

即在购置万历鱼鳞册的三人之列。掌握了前朝的鱼鳞册，在新朝负责土地清丈整理工作也将变得较

为顺利。
明清之际的两湖地区也出现了所谓的官府“素乏鱼鳞图册，以廒经征籍为凭”的状况。官册散佚，

在征税过程中不得不长期依赖里书手中的私册⑦。有所不同的是，徽州在清初重建了赋役册籍系统，
迄今尚可见到大批清代鱼鳞册、实征册等实物。从表面上看，册籍重建似乎遏制了私册的产生。但揆

诸实际，清初赋役册籍系统的重建却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里书、里长等乡村社会的税收“经纪人”。追

溯至明初鱼鳞册的建立，更是有赖于少数识字人。如，休宁大族商山吴氏就对洪武时期鱼鳞册的编修

产生了较大影响。据说，“洪武十八年，国朝检覆田土，新造鱼鳞图。楷书细字，能者甚鲜。公（吴天

童）执笔中度，主领者争聘之填写以塞责”⑧。可见，职役人员在赋役册籍攒造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

视的，私册更是难以杜绝。
这份张氏合同正是展示了万历鱼鳞册由官册转变为私册且为职役人员所掌控的一个细节，这背

后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大族势力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对于历代鱼鳞册的内容和实际

使用、保存状况等，都需要更仔细地予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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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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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方仲：《历代户籍、地籍、租约、赋役册诠释》，《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５页。
《绩溪县经理保簿》，明代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休宁隆阜戴氏荆敦门家谱·世系图·总派一世至五世》，清乾隆三十三年抄本，第２册，浙江省图书馆藏。

栾成显：《明清徽州土地佥业考释》，《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休宁隆阜戴氏荆敦门家谱·世系图·文房廿一世至廿五世》，第２册。
《清世宗实录》卷一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１５２页。

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第１８８页。
《商山吴氏家谱·第十六世世系》，明代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三　结　　语

夏维中、王裕明发现明清时期同时存在两种归户票：一种以土地为中心，人户附后，由图正押署，
称为“鱼鳞归户票”；另一种则以人户为中心，土地附后，由册里签署，称为“黄册归户票”。由此，他们

认为一图之中同时存在两组人役，分别由图正（田地清丈）和册里（户产登记和黄册编造）率领①。由

此推之，本文讨论的里书职役更替和鱼鳞册私册化，应当分属不同的系统。不过，无论是负责钱粮征

收的职役人选，还是鱼鳞册等赋役册籍的民间控制，都具有一定的宗族背景。换言之，以宗族为纽带，
图正和册里的人选常常同为亲属，各种赋役册籍也往往控制在某一或几个宗族手中。

透过民间赋役合同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专业钱粮人员“世代沿传”并没有想象中

的一帆风顺，有个别里书无力独自承当而转由族内轮流承当的情况，也有小姓联合起来取消某一里书

资格的情形。成为“私册”的一些赋役册籍，确实有严密保管、“秘不示人”的一面，但也有官府倡导将

原为官册的鱼鳞册私册化的情况（这一举措原本旨在使税粮信息人人知晓）。这些复杂现象的背后，
往往是地方宗族维护自身土地产业的努力。在宗族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重要职役的世袭、赋役册籍

的私册化与土地资源控制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就官府角度而言，如何征收赋税、完成考成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诸如里书之类的职役，是官府

最依赖的代理人。面对职役对税粮的侵渔，官府的应对措施往往是下令禁革，但这终究只是一时的惩

罚弹压手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里书的依靠。同样的，在鱼鳞册等赋役册籍系统的建立和重建过

程中，图正、里书等职役都有相当的影响力。私册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些官府的赋役册籍本身或抄录

的相关信息，而这些私册又在清初重建赋役册籍系统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此反复，官府在

征税的过程中就愈加依赖图甲体制下的职役人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０９－１８
作者黄忠鑫，历史学博士，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讲师。广东，广州，５１０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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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维中、王裕明：《也论明末清初徽州地区土地清丈与里甲制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